石林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关于遴选石林县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服务主体的公告

各新型经营主体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做好石林县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，完成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8万亩。按照相关要求，决定遴选一批推广加厚高强度地膜服务主体。现将有关事项进行公告：
一、推广方式
由县农业农村局统一采购加厚高强度地膜，采购的地膜交由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，由新型经营主体组织农户按照1:4的兑换比例开展“以旧换新”，即上交4公斤旧地膜，领取1公斤新地膜。
2、 遴选程序
（一）主体：县农业农村局采购的地膜，愿意以“以旧换新”方式与农户兑换旧膜的农业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。
（二）程序
1.发布公告：县农业农村局发布“关于遴选石林县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服务主体的公告”。
2.报名：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填写“石林县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申报表”，将申请表、营业执照纸质或电子版材料报送到县农业农村局，材料可直接通过邮箱、微信等方式报送，纸质材料的可直接报送到石林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三楼（农村能源环境保护工作站）。报名截止时间：2025年11月20日前。
3.遴选：县农业农村局组织相关人员对申报的服务主体进行遴选，确定服务主体及推广面积。
4.公示：遴选确定服务主体后在“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”网站上进行公示3个工作日。
5.签订协议：公示无异议后由县农村能源环境保护工作站与服务主体签订协议。
三、相关要求
（一）服务主体：服务主体对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性负责，要确保能及时完成推广工作。
（二）县农业农村局：县农业农村局安排组织好遴选工作，安排专人做好咨询服务工作。
联系人：李老师，电话：13888207790、13888210481（微信同号），邮箱：809649556@qq.com

附件：石林县2025年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（推广加
厚高强度地膜）申报表


石林彝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17日
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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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全县任务面积为8万亩，填写“申报推广面积”时不超过8万亩。
